2019年“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”考试
农村政策法规考试大纲
一、考试性质
根据《中共湖北省委、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定》（鄂发〔2015〕19号）和《中共湖北省委、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意见》（鄂发〔2018〕1号），面向我省农村实施“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” ，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培养一批回得去、留得住、用得上，有文化、懂技术、会经营，能够示范带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而进行的招生考试。
二、考试依据
本考试参照中等职业学校农科各专业“农村政策与法规”课程的教学大纲，根据国家对大学生村官的农村工作实务要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、《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（2018-2022年）》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及其他中央一号文件（2015—2017年）等法律法规、政策性文件确定考试内容。
三、考试方法
本考试采取笔试、闭卷方式进行。主要包括农村政策、涉农常用法规、时事政治三部分内容。试题类型包括单项选择题、多项选择题、判断题、简答题。
考试总分150 分，考试时间120分钟。
四、考试内容与评分办法
本课程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、领会两个层次，每一层次都有具体的考核内容。识记要求学生对所给的问题有全面和一般的认识；领会是在了解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对所给定的问题有完整、深刻的理解。
（一）考试内容
1、农村政策
内容要求：
【识记】
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、基本原则、总要求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；适度放活宅基地和房屋的使用权；《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（2018-2022年）》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核心内容、系列中央一号文件（2015—2017年）的核心要求。
【领会】
质量兴农战略；乡村振兴战略；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；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深入推进质量兴农的关系；
2、涉农常用法规
内容要求： 
（1）农业基本法律制度 
【识记】
农业法的概念；农业法的基本原则；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概念和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形式 ；农业生产经营主体。 
【领会】
农业法的调整范围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；农产品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能和特点；农业法与农业政策的关系；农业法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农产品流通的基本规定和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的内容；《农业法》关于农民权益保护的主要制度和〈农业法〉关于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的主要制度；以家庭承包为主动地责任制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
（2）农业土地承包法律制度
【识记】
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适用范围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，承包方和发包方的权利、义务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内容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形式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、出租、互换、转让、入股；其他方式的承包的特点。
【领会】 
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目的；农村土地承包的原则；承包期内不得收回承包地的原则和不得调整承包的原则；流转的原则；其他方式承包的流转与家庭承包流转之间的区别。 
（3）农业资源保护的法律制度
【识记】
自然资源的分类及特点；耕地的概念；森林的种类；《森林法》关于植树造林和森林采伐的法律规定；草原的所有制度和使用制度；草畜平衡制度的含义；我国的渔业生产方针。 
【领会】 
耕地保护的主要制度；森林、林木、林地的使用权流转制度；我国森林保护的主要制度；草原承包制度的主要内容；养殖使用制度的主要内容；《渔业法》关于渔业捕捞的主要制度和渔业资源增殖保护的有关规定。
（4）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的政策与法律制度
【识记 】
我国城乡二元社会、经济结构和城乡关系失衡的主要表现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内涵；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现行政策和法律规定。
【领会】 
城乡关系失衡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影响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含义；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；城乡就业制度改革的重点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；统筹城乡经济的主要政策措施；
（5）农村社会生活法律制度
【识记 】
民法的概念及调整对象；民事法律行为；物权的特点，所有权的内容，共有的种类；债权的特点；人身权的特点和种类；一般侵权的民事责任；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；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，离婚的条件；法定继承、遗嘱继承、遗赠继承。
【领会 】
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；民事法律关系；有关民事主体的规定；代理制度；财产所有权的取得、转移和消灭；相邻关系；债的发生、债的履行、债的转移和消灭，债的担保；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；家庭关系及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财产处理；遗产的范围和继承权的取得、放弃和丧失。 
（6）农村事务管理法律制度 
【识记】
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；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条件；义务教育的性质和特征；违反义务教育法的法律责任；村民自治的性质和基本特征；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。
【领会】
我国土地基本国策；村民自治制度的意义；村民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。 
3、2018年中国时事政治
本次考试时政内容参考范围包括2018年发生的与中国相关的涉及到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军事、农业、科技等方面的重大时事。参考时间节点从2018年1月1日—2018年12月31日。
（二）评分办法
单选：30题，每题2分，共计60分；多选：10题，每题4分，共计40分；判断题:20题，每题1分，共计20分；问答题：5题，每题6分，共计30分。
